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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力飞机的审定背景

 小型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政策

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定义

 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和要求

 审定基础的构成

 设计保证系统的要求

 电动轻型运动飞机审查中的关注点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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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大背景。随着我国低空空域的逐步开放，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较快，在通用航空制造业方面，各个地区的通用飞机研

发和制造项目陆续立项。

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发展电动力航空器具有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噪音的优势，符合国家绿色发展理念；

 根据中国民航管理政策，飞机的型号必须经过适航审定，取得型号合格证

和生产许可证才能销售。

关于电动力飞机的审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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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政策

类别 重量限制 最大座位数 审定标准或依据 参考标准
初级类飞机 陆上 : 1225kg

水上 : 1530kg
4 座
( 含飞行员 )

AC-21-AA-2009-37 初级类
航空器

FAA 
AC 21-37

初级类—甚轻型飞
机

750kg 2 座
( 含飞行员 )

AC-21-AA-2009-05R1 甚轻
型飞机的型号合格审定

JAA 
JAR-VLA

轻型运动类飞机 陆上 : 600kg
水上 : 650kg

2 座
( 含飞行员 )

AC-21-AA-2015-25R1 轻型
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指
南

ASTM

初级类—超轻型飞
机

陆上 : 480kg
水上 : 550kg

2 座
( 含飞行员 )

AC-21-06 初级类航空器适
航标准－超轻型飞机 (1997)

Canada
TP1014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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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I.  600 公斤（ 1,320 磅）的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II.  600 公斤（ 1,320 磅）的不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或者
III.  650 公斤（ 1,430 磅）的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

2. 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最大连续功率状态下最大平飞空速（ VH ）不超过 120 节校正空速。
3. 对于滑翔机，最大不可超越速度（ VNE ）不超过 120 节校正空速。
4. 在最大审定起飞重量和最临界的重心位置，并不使用增升装置的条件下，航空器最大失速速度或者最小定

常飞行速度（ VS1 ）不超过 45 节校正空速。
5. 包括飞行员的最大座位数不超过 2 座。
6. 如果是动力航空器，为单台活塞式发动机。
7. 如果是除动力滑翔机外的动力航空器，为定距或者桨距可地面调节的螺旋桨。
8. 如果是动力滑翔机，为定距或者顺桨螺旋桨。
9. 如果是旋翼机，为定距、半铰接、跷跷板式、两片桨叶旋翼系统。
10.如果具有座舱，为非增压座舱。
11.除了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或者滑翔机外，为固定起落架。
12.对于用于水上运行的航空器，为固定或者可重新定位起落架。
13.对于滑翔机，为固定或者可收放起落架。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定义 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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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运动航空器的适航管理政策 行业发展

2007
• CCAR-21-R3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2009
• AC-21-AA-2009-25 《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指南》

2014
• AP-21-AA-2014-37 《轻型运动航空器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

2015

• AC-21-AA-2015-25R1 《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指南》
• AP-21-AA-2015-37R1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
序》

• AP-21-AA-2015-23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批准及适航审定程
序》

2017
• CCAR-21-R4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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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型运动航空器应满足 CCAR-21-R4第 21.26 条的要求，其型号设计需依据 AP-21-A
A-2015-37R1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取得型号合格证（ TC ）。

• 轻型运动航空器需要在 CCAR-21-R4第六章规定的生产批准系统下制造，轻型运动
航空器的生产需要依据 AP-21-AA-2015-23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批准及适航审定程
序》取得生产许可证（ PC ）。

• 对于已经取得型号合格证（ TC ） ，并在经局方批准的生产系统（取得 PC ）下制
造的每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进入通航市场之前还需要经适航当局进行必要的审查
后获得轻型运动类特殊适航证（ AC ）。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适航管理要求 行业发展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Division
Northeast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8

根据 AP-21-AA-2015-37R1 的要求，轻型运动航空器的适航审定程序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环节

：

• 申请与受理：申请人向所在地区的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申请。

• 型号合格证审查：安排熟悉性会议；申请人与审查组共同确定审定基础（ G1 类问题纪要）

；编制符合检查清单；开展符合性验证工作，关键的符合性验证项目局方需要目击，其中包

含局方的审定试飞；建立设计保证系统并获得批准；召开技术会议，并在最终技术会议上对

所有问题进行关闭。

• 证后管理：设计更改的批准；单架飞机交付前的设计更改状态申明；

持续适航管理；适航指令；设计保证体系的复审。

轻型运动航空器的适航审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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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基础既是适航当局对民用航空产品进行适航审定所依据的标准，也是申请人必须要
满足并表明符合性的标准。

根据 AC-21-AA-2015-25R1 的规定，轻型运动航空器的设计批准在满足 CCAR-21-R4 部
第 21.26 条要求的同时，还要满足美国试验和材料标准协会（ ASTM ）对轻型运动航空器设
计、生产、运行和维修的相关标准。

不同类型轻型运动航空器所适用的 ASTM 标准及其版本在 AC-21-AA-2015-25R1 中给出。
这些规章条款要求和适用的 ASTM 标准外加必要的专用条件就构成了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
合格审定的审定基础。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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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轻型运动航空器的适航审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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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定基础中 ASTM 标准的版本应为 AC-21-AA-2015-25R1 中给定的版本（上页中

的列出内容）。

 CAAC 可接受的 ASTM 标准版本将通过重新发布 AC 的方式进行更新。

 项目申请之日，无论 ASTM 标准是否再发布更新的版本，在确定轻型运动航空器

审定基础中 ASTM 标准的版本时，必须使用 CAAC已接受的版本，如有偏离须

得到审查组的同意。

11

适航审定标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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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和持证人应当建立和保持设计保证系统，确保其具有

适当的组织机构、职责、程序和资源，确保有能力履行下述职责：

1. 按照适用的适航规章、 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设计轻型运动航空器；

2. 证实对适航规章、 ASTM 标准和环保要求的符合性；

3. 按程序向局方表明符合性，并且在设计更改后持续满足。

 AP-21-AA-2015-37R1 的附录三中给出了轻型运动飞机设计保证系统的构建要求。

设计保证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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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电池的安全性

 参照了 EASA SC F-52专用条件的要求，必须贯彻 F2840附录 X2 对锂电池的非强制要求。

 参照 RTCA DO-311 和 UL 1642等锂电池标准，为飞机的动力电池制定了专用的规范。

 选用有使用经验的、技术成熟的电池。

– 环境对动力电池、电动机及其控制器的影响

 低空的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电动力飞机容易受到外部电磁环境的影响，审查中特别关注了

高强度辐射场（ HIRF ）防护的验证。

电动轻型运动飞机审查中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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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材料结构方面

 由于轻型运动类飞机的重量限制，而动力电池的重量占比较大，因此飞机的结构通常

大量采用复合材料来减轻重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符合性验证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特

点。

– 机载设备方面

 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主流的轻型运动飞机的机载设备都没有获得适航批准，对于这类设

备需要随机审定。但是对于座椅肩带等常规设备，规章要求必须使用 CTSO/TSO 产品

。

电动轻型运动飞机审查中的关注点（续）



Thank you !

Email: zhangrenhao_db@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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